行政处罚决定书
                                 密环罚字[2019]350号
当 事 人 名 称:北京华泰铭鑫管业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汤华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774712124E

我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6月25日对该单位进行执法检查，经查，你单位主要生产加工金属管道配件，生产中有危废产生，现场检查时危废间未贴危废标识。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于2019年7月29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利作出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密云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密环保罚告字[2019]231号）和《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的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处罚缴款书到你单位存款账户银行以转账的方式缴纳罚款，未在银行开立账户，以现金方式就近到银行的对公营业机构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或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以下空白）

2019年8月15日

联系人: 侯轶    柳杨   
          电 话：69065972

地  址：北京市密云区新南路65号   邮政编码：101500

